3月份明溪县城乡低保、临时救助信息公开
一、城乡低保

1、城市低保：

城市低保标准：806元/月·人。

月保障情况：209户328人，月支出保障金：22.159万元。

2、农村低保：

农村低保标准：806元/月·人。

月保障情况：1180户2139人；月支出保障金：138.2189万元。

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1.48万元

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社会救助和儿童福利业务电话：2869731
二、特困人员

月供养情况：277人；月支出供养金：46.9613万元。

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社会救助和儿童福利业务电话：2869731
三、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54人；月支出保障金7.6606万元。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社会救助和儿童福利业务电话：2869731
四、临时救助

临时救助标准在我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下浮计算确定，下浮率不超过25%，按家庭人口（个人）给予1～3个月的救助；对基本生活暂时出现特别严重困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按家庭人口（个人）给予4～6个月的救助，最长不超过6个月；一个家庭全年临时救助累计最高限额不超过20000元。其中3月临时救助3户5人实发1.21万元。
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社会救助和儿童福利业务电话：2869731
